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拟于2025年6月12日14:30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
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0）。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和投票，公
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
信息通过发送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

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
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
馈，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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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刘盛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刘盛先生因个人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去董事职务

后，刘盛先生不在公司继续担任任何职务。刘盛先生与公司及董事会无意见分歧,亦无其他

事宜须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一、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刘盛

离任职
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5/29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10/25

离任原因

个人工作调
整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

不适用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 开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起生效。刘盛

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其

辞职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产生影响。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刘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刘盛

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切实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为

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刘盛先生在任期间的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对其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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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博时国证龙头家电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同

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3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
国证龙头家电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博时国证龙头家电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可能触发基金合
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博时国证龙头家电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龙头家电ETF

159730

交易型开放式

2021年12月13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博时国证龙
头家电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国证龙头
家电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

产规模”的约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基金财产清算并终止，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同时基金管理人应履行相关的监管报告和信息披露程序。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若截至2025年6月16日，本基金出现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的情

形，本基金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进入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办理申购、赎回、
二级市场交易等业务，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
行分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本基金招募说明
书，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基金管理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
客服电话：95105568（免长途话费）
3、本公告解释权归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
产品。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3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发

[2017]第13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2013] 第13号)的有关规定，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协商
一致，决定于2025年05月30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华懋科技（股票代码603306）"采
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华懋科技"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6月0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SF Holding Investment Lim⁃
ited（以下简称“SFHI”）于 2020年 2月在境外公开发行 7亿美元债券（以下简称“SF HLDG
N3002债券”）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上市，债券期限为 10
年，票面利率为2.875%。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SF Holding Investment 2021 Limited（以下简

称“SFHI 2021”）分别于2021年11月在境外公开发行5亿美元债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于

2022年 1月增发 3亿美元债券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以下合称“SF HLDG N3111债券”），债

券期限为10年，票面利率为3.125%。SF HLDG N3002债券及SF HLDG N3111债券均由公

司提供担保，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及汇兑风险，同时为 SF HLDG N3002债券

和SF HLDG N3111债券持有人提供资金流动性，SFHI和SFHI 2021于2025年5月22日分别

宣布要约回购最高可接受规模合计不超过 350,000,000美元的 SF HLDG N3002债券及 SF
HLDG N3111债券。截至要约回购前，SF HLDG N3002债券本金余额为 654,209,000美元，

SF HLDG N3111债券本金余额为720,000,000美元。

截至 2025年 5月 30日，SFHI接纳 SF HLDG N3002债券持有人按照回购要约条款已有

效提交的债券本金金额合计为101,371,000美元（约占本公告公布之日SF HLDG N3002债券

本金余额的15.50%），SFHI 2021接纳SF HLDG N3111债券持有人按照回购要约条款已有效

提交的债券本金金额合计为78,306,000美元（约占本公告公布之日SF HLDG N3111债券本

金余额的 10.88%）。SFHI将按 SF HLDG N3002债券本金金额每 1,000美元支付回购价款

943.50美元，并支付相应利息；SFHI 2021将按 SF HLDG N3111债券本金金额每 1,000美元

支付回购价款 937.00 美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所有有效提交且被接纳回购的 SF HLDG
N3002债券和SF HLDG N3111债券，将在结算对价后予以注销。此次要约的结算日预计约

为2025年6月4日。

本次境外子公司要约回购部分美元债券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5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全资子公司要约回购部分美元债券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票258,66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34%；其授予日为2021年6月4日，回购价格为32.75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

18人；

2、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票681,5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89%；其授予日为2022年6月8日，回购价格为20.97元/股，共涉及激励对象

22人；

3、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限制性股票553,37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72%；其授予日为2023年6月20日，回购价格为22.89元/股，共涉及激励对

象29人；

4、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1,493,5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95%，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股权回购款共计35,429,185.75元。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涉及激

励对象69人次，其中37人注销一期限制性股票、13人注销两期限制性股票、2人注销三期限制

性股票，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涉及激励对象共52人；

5、公司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1,493,543股。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1年4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1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147名激励对象1,057万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的

0.15%，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41.49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1年 5月 27日披露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可参

与分配的总股数6,913,968,35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05847元人民币现金。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1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

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由 41.49元/股调整为 39.92元/股。同时因

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将2021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47名变更为145名，限制性股票总量

由1,057万股调整为1,041万股，并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21年6月4日，同意公司

向145名激励对象授予1,041万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本次拟向 14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041万股，但在授予日后，6名激励对

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47万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139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994万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6月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6003号《验

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1年6月23日止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39名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21年6月23日止，公司已收到

13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396,804,800.00元，本次授予后公

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 9,940,000.00 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940,
000.00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期为2021年7月16日。

7、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2年1月14日召开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

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和职务调整原因对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29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29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2年4月2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9、公司已经于 2022年 5月 27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 6,997,053,441股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 131,542,303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 6,
865,511,1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7.008943元人民币现金，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为2022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10、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39.92元/股调整为38.25元/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

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0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1、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及违

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100,000股

进行回购注销。

1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2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 1,10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2年 10月 24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3、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

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2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

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824,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5、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824,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

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6、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38.25元/股调整为35.75元/
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

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公司业绩不达标等原因对11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76,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7、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公

司业绩不达标等原因对 11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576,5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18、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11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694,532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11月1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9、公司于 2024年 1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

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0,750
股进行回购注销。

20、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

因对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90,750股进行回购注销。

21、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190,7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

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2、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剔除已回购

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

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

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35.75元/股调整为32.75元/股。

23、公司于 2024年 6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

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3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99,904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二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9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923,726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赵文心、李国林、王金亮、江鹏分别解锁24,000股、30,000股、

30,000股、24,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5日。

24、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
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3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299,904股进行回购注销。

25、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3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299,904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6、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

“公司红线”等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8,668股进行

回购注销。

27、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

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1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8,668股进

行回购注销。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2年4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

2、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本次计划拟授予199名激励对象12,630,000股限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

额的0.18%，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28.14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2年 5月 27日披露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享有利

润分配权的股本6,865,511,138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7.008943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
月2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激励对象名单及授

予数量的议案》《关于确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由28.14元/股调整为26.47元/股。

同时因2名激励对象离职原因，将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由199名变更为197名，

限制性股票总量由 12,630,000股调整为 12,450,000股，并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2年6月8日，同意公司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12,450,000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本次拟向197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2,450,000股，但在授予日后，6名激励

对象因离职或主动不认缴，1名激励对象未全数认缴等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297,500股限制

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191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

数量为12,152,500股。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7月 5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2]5874号《验

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91名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22年6月28日止，公司已收到

19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321,676,675.00元，本次授予后公

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 12,152,5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2,152,500
股。

6、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期为2022年7月13日。

7、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

因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8、公司于2023年1月6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

对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0,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270,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4月18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0、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26.47元/股调整为23.97元/
股。

同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

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1、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

因对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2,5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2、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 1,052,5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3年 11月 10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3、公司于 2024年 1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

整、违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 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463,
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

因对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63,250股进行回购注销。

15、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1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463,25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3月25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

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6、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剔除已回购

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

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

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3.97元/股调整为20.97元/股。

17、公司于 2024年 6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

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17,938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53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 2,837,812股，其中高级管理人员赵文心、李国林、王金亮、江鹏分别解锁 24,000股、24,000
股、24,000股、24,000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22日。

18、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
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计617,938股进行回购注销。

19、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617,93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20、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反

“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500股进行

回购注销。

21、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违

反“公司红线”等原因对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81,500股进

行回购注销。

三、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1、2023年4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

2、2023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本次计划拟授予416名激励对象1,837.5万股限

制性股票，占美的集团当时发行股本总额的 0.26%，本次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价格为

28.39元/股。

3、公司已经于 2023年 5月 25日披露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以公司现享有利

润分配权的股本6,875,060,728股为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 25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年 5月 31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年 6月 1
日。

4、根据美的集团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

于确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将由28.39元/股调

整为25.89元/股。

5、公司本次拟向416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8,375,000股，但在授予日后，1名激励

对象因主动不认缴原因，其所获授的合计50,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取消，故公司实际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415名，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18,325,000股。

6、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年 6月 30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23]8409号

《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3年6月21日止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415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2023年6月21日止，公司已收

到415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人民币474,434,250元，本次授予后公

司股本总额不变，增加股权激励限售股 18,325,000股，减少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325,000
股。

7、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期为2023年7月14日。

8、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职务调整原因对11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9、公司于2024年1月29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职务调整原因对1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0、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 3000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 3月 25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核确

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1、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剔除已回购

股份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

原则，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

除息日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3年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3.97元/股调整为20.97元/股。

12、公司于 2024年 6月 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

整、2022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4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484,358股进行回购注销。

以及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02人，可申请解锁并上市流通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7,054,767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7月30日。

13、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2022
和2023年度个人或单位业绩考核不达标等原因对4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共484,358股进行回购注销。

14、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46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484,358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4年12月13日，经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审

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15、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因

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53,375股进行回购注销。

16、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因激励对象离职、职务调整等原

因对2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553,375股进行回购注销。

四、本次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的情况说明

（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8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

成为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13,334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

励对象9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1,334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

购并注销；激励对象1人因违反“公司红线”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24,000股限制

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18名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258,668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39.92元/股，依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

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

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司已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65,511,138股为

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131,542,303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7.008943元，本次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2日。

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将由39.92元/股调整为38.25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75,060,728股为

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为2023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日。

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38.25元/股调整为35.75元/
股。

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

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1年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35.75元/股调整为32.75元/股。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14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

成为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565,25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激

励对象7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74,25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

购并注销；激励对象1人因违反“公司红线”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42,000股限制

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22名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681,500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26.47元/股，依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关于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为26.47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6,875,060,728股为

基数（已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146,638,028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为2023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日。

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将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将由26.47元/股调整为23.97元/
股。

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

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2年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3.97元/股调整为20.97元/股。

（三）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20人因离职原因被公司董事会认定为不再适合

成为激励对象，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534,625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9人因职务调整原因，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

18,75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29名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553,375股。

2、回购注销的价格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28.39元/股，公司于2023年6月20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价

格的议案》，根据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授予价格将由 28.39元/股调整为 25.89元/
股，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5.89元/股。

公司已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75,318,12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8,558,888股后可参与分配的总股数6,926,759,241股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3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14日，除权除息日

为2024年5月15日。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实施安排，2023年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将由25.89元/股调整为22.89元/股。

（四）回购注销资金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股权回购款为35,429,185.75元，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

回购事项需支付的回购款全部为自有资金。

（五）回购注销情况说明

1、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

知债权人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的要求。

2、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1,493,5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95%。股权回

购款合计为人民币 35,429,185.75元，分别减少股本人民币 1,493,543.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33,935,642.75元。上述事项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

[2025]8257号《验资报告》。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1,493,543股限制性股票的申请。2025年5月29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完成上述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A股股份变动情况表（截至2025年5月29日）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高管锁定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首发前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A股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112,627,837

89,960,098

20,428,495

2,239,244

6,914,561,205

7,027,189,042

比例（%）

1.60

1.28

0.29

0.03

98.40

100.00

本次
减少

-1,493,543

-1,493,543

-1,493,543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111,134,294

89,960,098

18,934,952

2,239,244

6,914,561,205

7,025,695,499

比例（%）

1.58

1.28

0.27

0.03

98.42

100.00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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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2021年、2022年和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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